债务和解协议

甲方：        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就乙方拖欠甲方水泥款偿还一事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乙方承认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积欠甲方水泥款人民币     元，并愿意承担偿还义务；

二、乙方同意对前条债务的本金人民币       元，分二次付清：第一次在本协议签订之日付本金     万元，第二次在    年  月  日前付本金         

元；此款由乙方通过银行汇至甲方帐户。

三、如果乙方按第二条约定如期付清了欠款，甲方同意放弃迟延履行的利息及违约金；如有乙方有一次不按上述约定支付，则无需甲方通知、催告，乙方不仅应当立即清偿剩余欠款本金，而且还应当按银行货款利率的二倍承担自欠款之日至清偿之日的利息，并从协议之日起按欠款本金的日万分之五支付甲方违约金。
四、乙方承诺到期不能履行此协议愿将其在   公司的债权万元让与甲方并出据书面委托，由   公司直接代乙方向甲方清偿欠款。
五、双方同意对本协议进行公证并赋于本协议具有依法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如乙方不履行本协议，甲方可依据本协议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六、本协议一式三份，经双方代表签字，铜川市耀州区公证处依法公证后生效。

甲方：

    代理人：

乙方：

    代理人：                          年   月   日

